
醫事人員辦理執業申請流程圖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先至公會辦理入會 

各類醫事人員申請 

(除了護理人員、助產士、營養師、醫事機構藥事人員本所無受理) 

備妥資料至本所辦理 

檢查相關文件是否符合

規定 

文件符合規定 

並繳納證照費

用及郵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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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件 



辦理執業登記： 

請於到職前 7日內辦理執業登記，最遲於到職日當天須辦理執業登記 

 □自評    □ 複 評 

1、申請三聯單(申請書需蓋機構章及負責人章)。 □ □ 

2、執業所在地公會入會證明正本。 □ □ 

3、身分證影本乙份。 □ □ 

4、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 □ □ 

5、執業機構出具之服務證明正本。 □ □ 

6、最近 3 個月內之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乙張。 □ □ 

7、外籍醫事人員應先填寫「領有醫事人員證書之外國人執業許可申請

書」並檢附相關資料，由本所報衛福部核准後始得辦理。 
□ □ 

8、各類醫事人員依相關法規備齊繼續教育學分證明文件乙份。 

    ＊歇業逾 2 年以上或領證逾 5 年首次辦理:需檢附 1 年內 20 點。 

    ＊已逾更新日或於更新日前 6 個月辦理:師須檢附 6 年 120 點； 

      生須檢附 6 年 72 點。 

□ □ 

9、專科醫師證書影本（不具專科醫師資格者免附）。 □ □ 

10、外籍醫師或公費醫師執業應檢具行政院「勞委會」或「衛生署」同

意函正本及影本 1 份 
□ □ 

11、委託書乙份（非本人親自申請時須檢具，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） 
□ □ 

12、規費 300 元 □ □ 

13、領件方式：請自備 28元郵資，審核通過後以郵寄送達；或自申請

日起 5個工作天至本所自取。 
□自取 

□郵寄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  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簽名： 

聯絡電話  ： 

方便電聯時間：     

收件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收件人簽名： 

 

 

審核人員： 

 

 


